
資料文件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為酒後駕駛違例事項採取執法行動的呼氣測試 

 

 

引言 

 
  在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舉行的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

會特別會議上，委員對當局最近在一宗法庭案件中決定對案中的

酒後駕駛控罪不提出證據起訴表示關注。此外，委員亦關注警方

就酒後駕駛違例事項為前線警務人員提供的執法行動指引是否足

夠，並要求就這方面採取補救措施。本文件旨在提供委員要求的

資料。 

 

 

法例及警方行動 

 
2.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下稱“條例”)的規

定，任何人駕駛汽車時其體內酒精濃度超出訂明限度，即屬犯

罪。現行的訂明限度是指– 

z 在 100 毫升呼氣中有 22 微克酒精； 

z 在 100 毫升血液中有 50 毫克酒精；或 

z 在 100 毫升尿液中有 67 毫克酒精。 

 

3.  條例中有關司機須就體內酒精濃度進行測試的主要條文

如下– 

 

(a) 警務人員如有合理因由懷疑有人駕駛汽車時體內有酒

精，或該人涉及交通意外，或在該車輛移動時犯了交通

罪行，可要求該人提供呼氣樣本，以作檢查呼氣測試

(第 39B 條)； 

 

(b) (i)如任何人的檢查呼氣測試顯示其呼氣中的酒精比例相

當可能超過訂明限度，或(ii)如任何人沒有提供樣本以

作檢查呼氣測試而有合理辯解，則警務人員可要求該人

提供兩份呼氣樣本，以作分析(一般稱為“舉證呼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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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或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以作化驗(第 39C(1)
條)； 

 

(c) 警務人員如(i)有合理因由相信因醫學上的理由而不能或

不應要求提供呼氣樣本；或(ii)在作出該項要求時，並

無任何認可呼氣分析儀器或使用該儀器並不切實可行，

則 該 警 務 人 員 須 決 定 該 人 提 供 血 液 或 尿 液 樣 本 (第

39C(2)條)；以及 

 

(d)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沒有提供呼氣樣本作檢查呼氣測

試，或在被要求時沒有提供樣本(包括呼氣、血液或尿

液樣本)以供分析，即屬犯罪(第 39B(6)條及 39C(15)
條)。 

 

4.  警方針對酒後駕駛的執法工作有一套根據法例而制定的

既定程序。有關程序現載於附件 A。 

 

 

最近公眾關注的一宗涉及酒後駕駛案件 

 
5.  就保安事務委員會所關注的案件的案情摘要說明載於附

件B。 

 

6.  一如摘要說明所述，案發現場的警務人員已遵照既定程

序處理該宗酒後駕駛案件，並在考慮過案中的有關情況後，判斷

無須要求有關司機接受血液或尿液檢驗。該名警務人員是依法行

事。 

 

7.  控方就酒後駕駛控罪不提出證據起訴的決定是基於律政

司的意見，當中考慮到案件的所有情況，包括控方所得證據的分

量和辯方提出的論據，特別是考慮到被告沒有提供呼氣樣本是否

有合理辯解，以及有關警務人員沒有要求被告提供血液或尿液樣

本以作分析。根據律政司的意見，控方不應繼續提出有關酒後駕

駛的控罪，因為被告及後在醫院檢查的醫療報告顯示他的胸部肌

肉觸痛，這可能會令被告可以此作為他有合理辯解的法定免責辯

護。基於以上所述，警方同意律政司的意見，不就酒後駕駛的控

罪提供證據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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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8.  酒後駕駛是嚴重罪行。我們堅決透過立法方式和有效的

執法行動來打擊酒後駕駛。自有關酒後駕駛的法例於一九九五年

實施以來，警方一直採取十分積極的執法行動，打擊酒後駕駛違

例事項。就酒後駕駛訂立的法例清楚而亳不含糊，而市民亦普遍

明白有關條文。另一方面，警方已根據有關法例制定了一套既定

程序，並會根據運作經驗和法院裁決不斷作出檢討。 

 

9.  警方會因應從本案所得的經驗檢討和進一步改善有關程

序，包括給警務人員提供指引，以便更有效地協助他們決定沒有

提供呼氣樣本的司機是否可能有合理辯解，以及應否給予這些司

機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以作分析的機會。與此同時，我們會繼續

就酒後駕駛違例事項採取執法行動，以加強道路安全。 

 

 

 

香港警務處 

二零零八年十月 

 



 

附件 A 

 

酒後駕駛違例事項 

 

警方程序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39A 條所規定的酒後駕駛違

例事項於一九九五年訂立，同時亦引入了檢查呼氣測試和舉證呼

氣測試。當時，在立法會議員、警方和其他政府部門的同意下，

警方的執法程序大體上沿用英國的做法。多年來，警方一直檢討

有關程序，而法例亦曾作出修訂，務求改進針對酒後駕駛的執

法，以保障道路安全。 

 
2. 《道路交通條例》第 39B 條賦權警務人員在以下情況進行檢

查呼氣測試： 

(a) 司機在其汽車移動時犯了交通罪行；或 

(b) 警務人員懷疑該人當體內有酒精時一直在道路上駕駛、

企圖駕駛或掌管汽車，而且其體內仍有酒精；或 

(c) 如因有汽車在道路上發生意外，而警務人員有合理因由

懷疑該人士在意外發生時正在駕駛、企圖駕駛或掌管該

車輛。 

 
3. 在進行檢查呼氣測試前，警方會要求所有有關司機填寫表格

(警務處表格第 973 號)。表格第 3 段載述了法例賦予警方進行檢

查呼氣測試的權力，以及沒有提供呼氣樣本者可被檢控的警告。

同時，有關司機也有機會述明是否有任何原因令其難以或無法提

供呼氣樣本。該份填妥表格的副本會發給有關司機。 

 

4. 警方會視乎檢查呼氣測試的結果，根據既定的程序採取以下

行動： 

 
(a) 超逾訂明限度 

如測試順利完成，而測得讀數高於在 100 毫升呼氣中有

22 微克酒精的水平（訂明限度），有關司機會被拘捕，

並會被帶到最就近的警署，再被送往指定的呼氣測試中

心，接受舉證呼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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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沒有合理辯解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39B 條訂明，有關司

機如無合理辯解而沒有提供呼氣樣本，將會被拘捕，並

會控以 “沒有提供呼氣樣本 ”的罪名。  
 

(c) 有合理辯解  
《道路交通條例》第 39C(1)條訂明，如任何人的檢查呼

氣測試顯示在其呼氣中的酒精比例相當可能超過訂明限

度，或如任何人沒有提供樣本以作檢查呼氣測試而有合

理辯解，則警務人員可要求該人–  
(i) 提供兩份呼氣樣本，供作舉證呼氣測試；或  
(ii) 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以作化驗。  

 
5. 《道路交通條例》第 39C(2)條訂明，警務人員在下述情況

須決定該人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 

(a) 作出要求的警務人員有合理因由相信因醫學上的理由而

不能或不應要求提供呼氣樣本；或 

(b) 在要求提供呼氣樣本時，並無任何認可的舉證呼氣測試

儀器。 

 
 



 

附件 B 

 
公眾關注的一宗酒後駕駛案件 

 
案情摘要 

 
案情 

 

z 二零零八年二月九日零時九分，李文輝先生(李先生)駕駛

私家車前往清水灣，期間越過對面行車線，與一輛的士迎

頭相撞。 

 
z 的士內兩名乘客受傷，送往醫院治理後出院。的士司機沒

有受傷。 

 
z 零時二十五分，現場一名警務人員為李先生進行檢查呼氣

測試。該名警務人員依照既定程序，詢問李先生有沒有任

何原因令他難以或無法提供呼氣樣本，而李先生回答沒

有。李先生三度嘗試提供呼氣樣本，之後該名警務人員向

李先生示範，證實檢查呼氣測試儀器運作正常。李先生獲

給予機會再嘗試一次，但都沒有啟動檢查呼氣測試儀器。

零時三十五分，該名警務人員以李先生沒有提供呼氣樣本

而把他拘捕。 

 
z 零時二十七分，第二名警務人員利用第二個檢查呼氣測試

儀器為的士司機進行檢查呼氣測試，當時呼氣測試讀數為

零。 

 
z 零時三十七分(即李先生在被捕後兩分鐘內)，李先生投訴

胸部痛楚，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其後出院。李先生的醫

療報告顯示他的胸部肌肉觸痛。李先生後來獲警方准予保

釋。 

 
z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四日，李先生被控不小心駕駛及沒有提

供呼氣樣本。該案件分別在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二

零零八年六月十日、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

七月十四日在法庭提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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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二零零八年九月八日，辯方由代表律師出庭答辯，表示其

當事人擬承認不小心駕駛的控罪，但會就酒後駕駛的控罪

作出抗辯。 

 
z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就酒後駕駛的控罪，控方不提出

證據起訴，而辯方其後承認不小心駕駛的控罪。最後裁判

官判處李先生罰款 1,200 元，並被記違例駕駛分數 5 分。 

 
 
作出拘捕的警務人員的判斷 

 
z 該名警務人員在進行檢查呼氣測試前已按程序要求李先生

說明是否有任何原因令他難以或無法提供呼氣樣本。該名

警務人員因應李先生的回應於相關表格(警務處表格第 973
號 )上“無”的項目內加上“9”號。李先生在表格上簽

名，表示他沒有合理辯解。 

 
z 李先生於被捕後的兩分鐘投訴感到胸痛。由於作出拘捕的

警務人員認為李先生沒有提供一個合理辯解，因此判斷不

用要求李先生提供呼氣樣本供舉證呼氣測試儀器進行分

析，以及不用要求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以作化驗。 

 


